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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，是今年考试的重点章，学习本章时，不要忽略程序性

的有关规定，出题分数在10分左右，综合题肯定有！！尤其

要注意偷税、强制、保全 一、税收征管法的适用范围 1、仅

适用税务机关征收的18个工商税种 2、不适用的税种：农业税

、牧业税、耕地占用税、契税、关税、进口环节的VAT、消

费税。 3、教育费附加：虽然由税务机关代收，但不是一种

税，不适用《征管法》 二、遵守主体： 1、征税机关 2、纳税

人、扣缴义务人和其它有关单位 3、其它单位和部门（比如

各级政府） 三、税收征管权利和义务的设定（多选，3、4、5

是重点） 1、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权利：①负责税收征管

工作、②依法执行职务 2、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的权利 ①、

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、与纳税情况有有

关的情况 ②、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为自己保密 ③、依法享有减

、免、退税的权利 ④、对税务机关的决定，有陈述权、申辩

权；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、请求国家赔偿

等权利。 ⑤、有权控告、检举税务机关、税务人员的违法违

纪行为。 3、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的义务：（多选，全是重

点） ①、依法纳税、依法代扣代缴，代收代缴 ②、按规定如

实向税务机关提供与纳税和代扣代缴，代收代缴的信息。 ③

、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。 4、地方各级政府、

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权利 ①、依法加强对本行政区内税收征管

工作的领导（对地税）或协调（对国税），支持税务机关执



法。 ②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

行职务 ③、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违反税收法律、行政

法规的行为 5、地方各级政府、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义务 ①、

不得违法作出税收开征、停征、减、免、退、补和其它与税

法相抵触的决定 ②、收到违反税法检举的机关和负责查处的

机关应当为检举人保密 四、税务登记 1、开业税务登记的对

象： 除临时取得应税收入或发生应税行为以及只缴纳个人所

得税、车船使用税的外，都应按规定向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

记。(多选) 2、办理开业税务登记的时间和地点 ①、应自领取

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，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税务登记

； ②、其他纳税人，应自批准之日或在按税法规定成为法定

纳税人之日30日内，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税务登记； ③

、纳税人所属跨地、区的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，除由其总

机构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外，也应自设立之日起30日内，向所

在地税务机关申请输注册税务登记。 3、办理开业税务登记

的程序：362-364页，了解一下就行了。 4、遇下列情况之一

，应变更税务登记。 改变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；改变所有

制性质、隶属关系或经营地址；改变经营方式、经营范围；

改变经营期限开户银行及账号；改变工商证照等 区别：经营

地由北京东城移至西城(县级)，不是变更税务登记，而是注

销税务登记。 5、注销税务登记 ①、适用范围(多选) ： A、

经营期满而自动解散； B、企业由于改组、合并等原因而被

撤消； C、资不抵债而破产； D、纳税人住所、经营地迁移

而脱离原主管税务机关； E、被吊销营业执照； F、其他情况

。 ②、时间：15日内（区别：开业、变更都是30日内） ③、

程序：先销税务、后销工商登记（被吊销执照的除外） ④、



纳税人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，应当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

款、滞纳金、罚款，缴销发票和其他税务证件。 五、账簿、

凭证管理 1、账簿、凭证管理 ①、设置的范围：依法设账， 

②、依据合法、有效的凭证进行账务处理 ③、备案制度。自

领取税务登记证起15日内，将财务、会计制度或者财务、会

计处理办法报送税务机关备案。 ④、账簿、会计凭证、报表

、完税凭证及其他有关资料应当保存10年。 2、发票管理 ①

、发票的印制： VAT专用发票只能由国家税务总局（省级国

税就不行）指定企业印制；其它发票由省级国税、地税指定

企业印制 ②、发票的领购： VAT专用发票只限一般纳税人领

购使用。（其它纳税人不能领购，需要时可到税务局去代开

） ③、发票的开具： 不得跨省使用，不得跨规定使用地区、

进出境携带、邮寄、运输空白发票。 ③、发票的保管：分税

务机关保管和纳税人保管两个层次 ③、发票的缴销：只能由

税务机关销毁。 3、税控管理（掌握） 不能按规定安装、使

用税控装置，损毁或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，由税务机关责令

限期改正，可以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

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六、纳税申报 1、办理纳税

申报的对象：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。减免税期间也应申报 2

、申报方式：直接申报、邮寄申报（邮戳为准）、数据电文

3、延期申报管理：县级税务机关：批缓报、省级税务机关：

批缓交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